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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文件
渡爱卫会〔2021〕8 号

关于做好大渡口区“无烟党政机关”创建成果
常态化保持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委各部委，区级各部门，各人

民团体：

为了全面贯彻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重庆市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烟机关示范单位创

建工作的通知》（渝爱卫办﹝2018﹞5 号）精神，落实《健康中

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把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的要求，近

年来在全区开展了“无烟党政机关”创建活动。

9 月，市级将到各“无烟党政机关”进行抽查，请各单位按照

《重庆市无烟机关创建指南》要求，进行自查，查漏补缺。通过

“无烟党政机关”创建成果的常态化保持，发动各党政机关带头落

实“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促进干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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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身心健康，为全民控烟作出表率。

希望各单位进一步强化控烟组织管理，持续狠抓控烟制度、

措施的落实，遵守并推广《重庆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不

断扩大控烟工作成果，尤其是要切实落实控烟劝阻人员，巩固提

高“无烟党政机关”创建成果，推动全区控烟工作常态化开展。

附件：1. 大渡口区“无烟机关示范单位”名单

2. 重庆市无烟党政机关评估验收标准

大渡口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2021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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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渡口区“无烟机关示范单位”名单

序号 无烟党政机关名（全称）

1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2 政协大渡口区委员会办公室

3 中共大渡口区委研究室

4 中共大渡口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

5 中共大渡口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6 中共大渡口区委组织部

7 中共大渡口区委宣传部

8 中共大渡口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9 中共大渡口区委政法委员会

10 中共大渡口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11 中共大渡口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12 中共大渡口区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13 中共大渡口区委老干部局

14 大渡口区融媒体中心

15 中共大渡口区委机要保密局

16 大渡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7 大渡口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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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大渡口区统计局

19 大渡口区审计局

20 大渡口区信访办公室

21 大渡口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22 大渡口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23 大渡口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24 大渡口区金融发展中心

25 共青团大渡口区委员会

26 大渡口区区妇女联合委员会

27 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

28 大渡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9 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

30 大渡口区司法局

31 重庆市大渡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2 大渡口区图书馆

33 大渡口区档案馆

34 大渡口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35 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办事处

36 中共大渡口区委办公室

37 中共大渡口区政府办公室

38 大渡口区财政局

39 大渡口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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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41 大渡口区科学技术局

42 大渡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43 大渡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44 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办事处

45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办事处

46 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办事处

47 大渡口区八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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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无烟党政机关评估验收标准
项目 标准及分值

一、组织领导（10 分）

1、本机构有职责明确的控烟领导小组，2 分；

2、各部门有职责明确的控烟工作负责人，2 分；

3、将控烟工作纳入本单位的工作计划，2 分，并有资

金保障，1 分；

4、本机构领导成员都不吸烟，3 分；有 1 位吸烟成员

扣 1 分，扣完为止；

二、控烟考评制度

（6 分）

1、本机构有控烟考评奖惩制度，2 分；

2、有控烟考评奖惩标准，2 分；

3、有控烟考评奖惩记录，2 分；

三、无烟环境布置及室内

全面禁烟（40 分）

1、本机构所有建筑物的入口处有清晰明显的禁止吸烟

提示，5 分；

2、本机构所属管辖区域的等候厅、会议室、厕所、走

廊、电梯、楼梯等区域内有明显的禁烟标识，10 分；

缺 1 处扣 2 分；

3、本机构室内场所完全禁止吸烟，21 分；每发现 1

个烟头扣 1 分；发现吸烟者 1 次扣 2 分；每发现 1 个

工作人员在室内吸烟扣 5 分；

4、设置室外吸烟区，且远离密集人群和必经通道，有

明显的引导标识，4 分；设置不符规范，扣 2 分；无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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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标识，扣 2 分；不设室外吸烟区，室外场所完全禁

烟，管理办法等同室内禁烟场所，4 分；

四、控烟监督巡查

（10 分）

1、机构内设有控烟监督员和巡查员，3 分；

2、对控烟监督员和巡查员进行相关培训，并有培训记

录，3 分；

3、有控烟监督和巡查相关工作记录及值班表，4 分；

五、控烟宣传教育

（10 分）

1、有一定数量和种类的控烟宣传形式，如新媒体、电

视、展板、宣传栏、海报、折页、标语等，至少 3 种，

6 分；少 1 种扣 2 分；

2、开展控烟宣传活动：讲座、咨询、沙龙、戒烟大赛、

控烟知识竞赛等，每年至少 2 次，4 分；少 1 次扣 2

分；

六、控烟劝阻

（10 分）

1、有明确的全体职工劝阻吸烟的责任要求并制定相关

制度，4 分；

2、工作人员及时劝阻吸烟，6 分；有工作人员在场的

吸烟行为未被劝阻，扣 6 分；

七、为员工提供戒烟帮助

（8 分）

1、掌握机构所有员工吸烟情况，4 分；

2、为员工提供戒烟帮助，4 分；

八、禁止出售烟草产品、

禁止烟草广告和赞助

（6 分）

1、本机构内商店、小卖部、食堂等不出售烟草制品，

3 分，发现扣 3 分；本机构禁止烟草广告和烟草赞助，

3 分；发现扣 6 分。

总分（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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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总分为 100 分，80 分以上达标，八项中如有一项得 0 分为不达标；

2、98 分以上为无烟党政机关示范单位标准。

重庆市大渡口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9月 2日印发


